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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案例 

2018 年11 月28 日零時40 分，位於河北張家口的中國化工集團河北盛華化

工有限公司氯乙烯洩漏擴散至廠外區

域，遇火源發生爆燃，造成24  人死

亡、21 人受傷（4 名輕傷人員康復出

院），38輛大貨車和12 輛小型車損

毀，直接經濟損失4148.8606 萬元。 

導致事故發生的直接原因是：聚氯乙烯

製程的1#氯乙烯氣櫃長期未按規定檢

修，發生氣櫃卡頓、傾斜，開始洩漏，

操作人員未發現氣櫃故障，導致進入氣

櫃的氯乙烯氣量加大，氯乙烯衝破環形

水封洩漏，向廠區外擴散，遇火源發生

爆燃。 

事故調查報告中指出的安全管理缺

陷之一：企業不重視安全生產，新材料

公司未設置負責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工作的獨立職能部門，對下屬盛華化工公司

主要負責人及部分重要部門負責人長期不在盛華化工公司，安全生產管理混

亂、隱患排查治理不到位、安全管理缺失等問題失察失管。 
 

中國《安全生產法》的規定 

中國《安全生產法》對於設置安全生產管理機構和配置安全生產管理人員，

以及工會依法監督和員工參與有著清晰的規定,如： 

 第三條 …...，建立生產經營單位負責、職工參與、政府監管、行業自律

和社會監督的機制。 

第七條 …...生產經營單位的工會依法組織職工參加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的

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… 

第五十條 生產經營單位的從業人員有權…...，有權對本單位的安全生產工

作提出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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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產委員會的作用 

製程安全聚焦 

中國《企業安全生產責任體系五落實五到位規定 》 

第三條 必須落實安全生產組織領導機構，成立安全生產委員會，由董事長或總經

理擔任主任。  



安全生產委員會的作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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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程安全聚焦 

安全生產委員會的功能 

       企業所建立的安全生產委員會，是企業建立安全文化、建設安全管理體系、監督安全管理工作

的執行和職位安全履責情況的重要組織機構，在安全生產方面所發揮的重要功能如下： 

第一、統一思想 

“安全文化是企業安全管理工作的靈魂”，通過安全生產委員會，可以展示管理者的安全領導力，形成

企業全員安全管理的統一意識和自覺，促進企業安全文化建設。 

第二、協調組織    

“安全管理是系統性工作，是所有部門共同努力的結果”，通過安全生產委員會，可以協調企業所有各

管理部門和生產運行單位，共同為企業安全目標的達成和安全管理制度標準的落實而努力。 

第三、溝通資訊 

“瞭解現場真實情況，是改進安全管理的前提”，通過安全生產委員會，可以有效形成安全管理工作相

關資訊的有效傳遞，利於企業管理者掌握企業安全管理工作狀態實際情況，從而改進安全管理工作。 

第四、強化執行 

“執行安全管理工作不等於安全管理工作的執行達到標準要求”，通過安全生產委員會，可以對於企業

安全管理工作的執行情況進行稽核，以確保企業各項安全管理工作執行達到管理標準的要求。 

第五、履責監督      

“企業沒有事故不等於安全生產責任履職到位”，通過安全生產委員會，可以對企業各職位的安全生產

責任制的履職情況進行監督、檢查和稽核。 

參考文獻：《河北張家口中國化工集團盛華化工公司“11-28”重大爆燃事故調查報告》；臺灣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》 

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置委員七人以上，除雇主為當然委員外，

由雇主視該事業單位之實際需要指定下列人員組成： 

一、職業安全衛生人員。 

二、事業內各部門之主管、監督、指揮人員。 

三、與職業安全衛生有關之工程技術人員。 

四、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。  

五、勞工代表。 

委員任期為二年，並以雇主為主任委員，綜理會務。 

委員會由主任委員指定一人為秘書，輔助其綜理會務。 

勞工代表應佔委員人數三分之一以上； 

事業單位設有工會者，由工會推派之；無工會組織而有勞資會

議者，由勞方代表推選之； 

無工會組織且無勞資會議者，由勞工共同推選之。 

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應每三個月至少開會一次，辦理下列事項：  

一、對雇主擬訂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。 

二、協調、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。 

三、審議安全、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。 

四、審議作業環境監測計畫、監測結果及採行措施。 

五、審議健康管理、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事項。  

六、審議各項安全衛生提案。 

七、審議事業單位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。 

八、審議機械、設備或原料、材料危害之預防措施。 

九、審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。  

十、考核現場安全衛生管理績效。 

十一、審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。 

十二、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。前項委員會審議、協調

及建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，應作成紀錄，並保存三年。  

相關借鑒： 

      臺灣法規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》中對於“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”的具體規定如下： 


